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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政办函„2015‟124号 

 

 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

杭州市工业用地规划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《杭州市工业用地规划管理若干规定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实施。 

 

 

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5 年 8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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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可公开发布） 

杭州市工业用地规划管理若干规定 

 

为拓展产业发展空间，推动工业产业创新升级，促进工业

化、信息化深度融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浙

江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“空间换地”

深化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》（浙政发„2014‟6 号）、《杭州市城

乡规划条例》、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“亩产倍增”计划促

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若干意见》（杭政„2014‟12 号）、《杭州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产业用地管理、促进土

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杭政办函„2015‟13号）

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规定适用于我市城镇建设用地上现状用地性质、土地证

登记用途或规划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地块的规划管理。 

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、不按照规划许可用途使用房屋，不

适用本规定。 

二、管理原则 

鼓励在工业用地上通过新建、改建、翻建、扩建等方式建

设中国（杭州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

区项目、信息经济“六大中心”建设和智慧应用项目、新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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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产业和优势传统产业发展项目等创新型工业项目。创新型工

业项目由市发改、经信部门或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按

相关规定予以认定。 

鼓励在工业用地上安排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、污

染和安全隐患的创新型工业项目；在产业集聚区、开发区、工

业园区外，不得安排非创新型工业项目以及对居住和公共环境

有一定或严重干扰、污染和安全隐患的工业项目。 

鼓励在集中成片、有一定产业关联和相应产业服务设施的

工业集聚区域设立产业发展单元。 

三、控规编制 

在控规编制、修编、局部调整时，按以下原则确定工业用

地相关规划指标： 

（一）建筑密度一般不作限制，在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时再

予以明确。 

（二）建筑限高不作为强制性指标，先按相关法规和技术

规范确定，在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时，可由审查部门根据航空、

景观限高和日照规范等要求，结合相关利害关系予以调整。 

（三）绿地率不作为强制性指标，在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时

可由绿化主管部门根据《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》和相关技

术规范予以明确。绿地面积低于相关规范要求的，应按照相关

规定易地建设或缴纳城市绿化补偿费。 

（四）属于中国（杭州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、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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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项目的工业用地，容积率可在现有规定的

基础上进一步放宽。 

（五）用于创新型工业项目建设的工业用地，其停车位数

量应按照商务用地配建标准配置。 

四、简化程序 

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既有规划指标出让工业用地，用于建

设创新型工业项目的，可根据市发改、经信部门或者区、县（市）

政府（管委会）的认定意见，直接申请出让前规划条件；建设

单位取得土地后，可凭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、方案总平面

布置图向规划部门提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。 

建设单位在自有存量工业用地内进行改建、翻建、扩建，

符合控规指标的，可凭发改部门的批准（核准、备案）文件和

使用土地证明文件向规划部门提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。 

五、用地规划管理 

（一）自有存量用地。 

1.规划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的低效利用自有存量用地，经

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同意，可直接用于创新型工业项

目建设，按本规定第四条简化程序办理。 

2.规划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的低效利用自有存量用地，如

用于建设为周边工业生产配套服务的邻里中心、社会公共停车

场等公益设施（指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，下同），

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论证后调整控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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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规划用地性质为公益设施用地的自有存量用地，不得新

建、改建、翻建、扩建与规划用途不一致的项目。 

4.现状用地性质或土地证登记用途为工业、规划用地性质

为非工业且非公益设施的自有存量用地，如区、县（市）政府

（管委会）认为确需通过改建、翻建、扩建等方式用于创新型

工业项目建设，应按以下要求办理： 

（1）位于产业集聚区、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产业发展单元

内且需要将规划用地性质调整为工业用地的，应当按照相关规

定进行论证后调整控规； 

（2）无需调整规划用地性质、仅为临时使用的，建设单位

可申请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该临时建筑层数不受两层限

制。 

5.现状用地性质、土地证登记用途、规划用地性质均为非

工业用地的自有存量用地，不应安排工业项目。其中位于产业

集聚区、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产业发展单元内，规划用地性质

为非工业且非公益设施用地的，如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

认为确需用于创新型工业项目建设，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论

证后调整控规。 

（二）零星工业用地。 

位于产业集聚区、开发区、工业园区外且未纳入产业发展

单元的零星工业用地，一般应将规划用地用途调整为非工业用

地，不再发展工业。其中现状用地性质、土地证登记用途均为



 

 － 6 － 

工业用地，周边不与住宅、中小学校、幼儿园等敏感设施相邻，

如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认为确需用于创新型工业项目

建设，经有权一级人民政府同意，可参照临时建筑相关规定办

理改建、翻建、扩建手续，该临时建筑层数不受两层限制，并

应按相关规定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。 

（三）产业发展单元。 

产业发展单元由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报请市政府

同意后设立。产业发展单元位于产业集聚区、开发区、工业园

区内的，其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20公顷；其他用地面积不应小于

5 公顷。 

在产业发展单元内建设的为周边工业生产配套服务的邻里

中心、社会公共停车场等公益设施，经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

委会）审查同意，可明确为工业配套设施，在规划工业用地上

建设。 

产业发展单元内，用于创新型工业项目建设的工业用地，

其停车位数量难以达到规范要求时，经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

委会）同意，可在本产业发展单元内平衡。 

六、无需规划许可范围 

产业发展单元内企业进行“机器换人”、技术改造、原有厂

房翻新等不会新增建设用地的投资项目建设时，在符合排放物

污染总量下降、单位能耗下降、建筑质量标准达标等条件的情

况下，可由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核准，无需规划许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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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市政府同意后，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可选取部

分产业发展单元，作为“无需规划许可”试点单元。在试点单

元内新建、改建、翻建、扩建工业项目的，无需规划许可，由

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亩均产出、亩均税收、单位

能耗、单位排放等经济技术指标和控规指标，相应配置市场资

源，安排项目用地。 

无需规划许可的项目，其建设应符合相关规划法规和技术

规范，满足控规要求。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的准入意

见可作为建设单位后续办理施工许可、土地和房产权属证明的

依据。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 

本规定自2015年9月22日起施行，由市规划局负责牵头组织

实施。市相关职能部门及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应当加

强对工业用地建设项目的管理服务和监督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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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杭州警备区，市各群众团体。 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市各民主党派。 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8月 21日印发 


